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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拖延裁决执行应受罚
?裁司法审查规范和推动地区?裁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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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的方式， 其本身所具有的契约性和司法性的双重性质， 决定了法院对?裁进行

司法审查的必要。 ?裁司法审查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案件类型集中， 格式条款频引争议； 撤裁案件占比

高， 程序异议居首位； 支持?裁国际化发展， 域外?裁支持率高。

本期 “专家坐堂” 聚焦广东省广州市近年来的?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 规范和推动地区?裁

健康有序发展。

案例 1

?络主播与公司签合同

不符合劳动关系特征

王梓鉴与虎牙公司等签订 《虎

牙主播独家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 约定了合作方式、

款项支付、 直播时长等内容， 王梓

鉴以该合作协议实际上系劳动合

同， 仲裁无权管辖为由， 申请确认

仲裁条款无效。

王梓鉴与虎牙公司在 《合作协

议》 中明确约定双方建立商业活动

独家合作关系， 以利益分成的方式

获取合作费用， 且王梓鉴可自主决

定工作时间、 地点、 内容和方式

等， 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

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系商事合

作关系。 因此 《合作协议》 中约定

的仲裁条款有效， 法院裁定驳回王

梓鉴的申请。

【法官说法】

网络直播作为新业态， 带来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 是新媒体的典型

代表。 网络主播与直播公司之间签

订的 《合作协议》 是劳动合同还是

商事合同， 这一定性对该行业的生

存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该案确定

了此类合同属于商事合作合同， 具

有可仲裁性， 较好地支持和推动了

新业态发展。

案例 2

当事人可通过起诉

放弃?裁效力认定

中西医医院与中仁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并约定了仲裁条款。在

合作过程中发生纠纷后， 中仁公司

向法院起诉中西医医院， 案件经过

两次开庭审理。 在中西医医院并未

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 中仁公

司申请撤诉获准许。之后，中仁公司

又向广州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中

西医医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案涉仲裁条款原本有效， 但中

仁公司向法院起诉并经两次开庭审

理， 双方均未对法院管辖提出异

议， 应视为双方放弃仲裁协议， 故

案涉仲裁条款无效。

【法官说法】

双方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 一

方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

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法院受理

该案提出异议的， 视为放弃仲裁协

议。 该仲裁协议被放弃后即失去效

力。 对于仲裁协议经一方当事人到

法院起诉又撤诉效力如何认定的问

题， 存在法律空白。 本案典型意义

在于确认当事人可通过起诉和应诉

的方式表达放弃仲裁条款的意愿，

该仲裁协议被放弃后即失去效力。

当事人如约定仲裁协议， 应谨慎选

择争议解决方式。

案例 3

合伙企业接受?裁

合伙人不必然受约束

2012 年， 喜燃公司与味缘美

食店签订 《供气合同》， 约定仲裁

作为争议解决方式， 之后味缘美食

店拖欠喜燃公司货款。 2015 年，

罗雄军等人与味缘美食店原合伙人

签订转让出资合同， 取代原合伙人

成为新合伙人。 喜燃公司以味缘美

食店、 罗雄军等作为被申请人， 向

清远仲裁委申请仲裁。 仲裁时， 喜

燃公司提供的罗雄军送达地址为味

缘美食店的住所地。 清远仲裁委向

上述地址邮寄了仲裁文书等， 但均

被退回。 清远仲裁委未向罗雄军的

身份证地址寄送上述材料， 亦未公

告送达。 在清远仲裁委缺席裁决

后， 罗雄军以其不是 《供气合同》

的当事人， 仲裁条款对其无约束

力、 送达程序违法等为由， 申请不

予执行案涉裁决。

清远仲裁委在按味缘美食店的

住所地向罗雄军邮寄材料被退回

后， 未依该委仲裁规则的规定， 向

罗雄军的身份证地址送达， 亦未公

告送达， 即缺席裁决， 使罗雄军无

法行使举证和答辩的权利， 清远仲

裁委的送达违反法定程序。 另外，

罗雄军并非案涉 《供气合同》 的当

事人， 亦未作出接受该合同仲裁条

款约束的意思表示。 因此， 案涉仲

裁条款对罗雄军不具有约束力， 故

裁定不予执行案涉裁决。

【法官说法】

合伙企业与合伙人之间为相互

独立的民事主体， 合伙企业有权以

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但

合伙企业以自己名义所作的接受仲

裁的意思表示并不当然对合伙人具

有约束力。 本案旨在提醒当事人在

处理涉及合伙企业及合伙人的案件

时， 应注意区分仲裁协议对二者的

不同效力，以免发生管辖选择错误。

案例 4

?络?裁提供方便

不得忽视程序正义

张梅兰夫妻与信托公司签订

《贷款合同-房屋抵押》， 约定： 争

议解决方式为提交广州仲裁委进行

网络仲裁。 该委 《网络仲裁规则》

规定， 受理仲裁申请后， 应于十五

日内将 《网络仲裁规则》 等发送当

事人。 在信托公司向广州仲裁委提

起仲裁申请后， 该委向二人电子送

达了除 《网络仲裁规则》 之外的其

他仲裁文书。 二人以该委的送达违

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撤销裁决。

仲裁规则是当事人从事仲裁活

动的程序性规则， 广州仲裁委未向

二人送达 《网络仲裁规则》， 使其

无法及时了解在仲裁程序中应享有

的权利， 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

属于仲裁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故裁定撤销案涉裁决。

【法官说法】

网络仲裁是利用互联网等网络

技术资源为当事人提供仲裁服务的

网上争议解决方式， 仲裁庭对案件

进行书面审理 ， 案件的受理 、 送

达、 答辩、 证据交换、 裁决等程序

均在网上完成。 近年来， 面对日益

爆发的商事案件， 仲裁机构探索借

助信息化手段提高仲裁效率值得鼓

励， 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必须得到

充分保障。 通过此案， 旨在提醒仲

裁机构在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不因追求效率而忽视对

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

案例 5

当事人隐瞒证据

影响公正裁决

广州仲裁委受理了易梅的仲裁

申请， 确认其与陈竹妹之间案涉

300 万元款项往来系民间借贷， 裁

决陈竹妹需向易梅返还相应借款本

息等。 在仲裁过程中， 易梅明知陈

竹妹的联系电话， 但未向仲裁委提

交， 仲裁委向陈竹妹公告送达并缺

席裁决。 易梅还隐瞒了 《委托投资

协议书》 及补充协议等证据， 案涉

300 万元款项实际上系易梅自行购

买的基金产品， 并非借款。 陈竹妹

以易梅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

证据为由申请撤裁。

综合 《委托投资协议书》 和补

充协议、 易梅个人银行账户流水等

证据， 能够印证陈竹妹关于案涉

300 万元款项系易梅自行购买基金

产品的陈述高度可信。 且易梅不向

仲裁庭提交陈竹妹的电话， 导致陈

竹妹未能到庭参加仲裁， 亦未能举

证和答辩。 易梅故意隐瞒上述证据

导致仲裁庭可能错误认定案件关键

事实， 影响公正裁决， 故裁定撤销

裁决。

【法官说法】

在仲裁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为

了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裁决， 可能采

取隐瞒对己不利、 对对方当事人有

利且不为对方掌握的证据， 进而影

响仲裁庭作出公正裁决。 当事人隐

瞒证据的行为， 达到足以影响公正

裁决的程度， 构成撤销仲裁裁决的

法定事由， 仲裁裁决将会被撤销。

当事人应当诚信参与仲裁， 如实举

证， 反映客观真实情况， 否则将弄

巧成拙， 自食其果。

案例 6

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

应及时主张权利

达晖公司与朱慧红等股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 广州仲裁委作出案

涉裁决。 2017 年 7 月 17 日， 法院

受理达晖公司的执行申请。 2017 年

11 月 6 日起， 正荃公司多次以案外

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和复议均被驳

回， 法院最后一次驳回其执行异议的

时间是 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9 年

7 月 1 日， 正荃公司作为案外人申请

不予执行案涉裁决。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 案外人

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

仲裁调解书的， 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人民法院对该标的采取执行措施之

日起三十日内提出。 正荃公司早在

2017 年 11 月 6 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

议时， 已经清楚知悉法院对执行标的

采取执行措施， 但直至 2019 年 7 月

1 日才提出不予执行裁决申请， 已明

显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 故

裁定驳回其申请。 正荃公司不服， 向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被驳

回。

【法官说法】

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

度是一项新设立的仲裁司法审查制

度， 为善意案外人提供维护其合法权

益的法律途径。 申请期限为案外人知

晓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采取执行措施

之日起三十日。 案外人在执行案件中

对执行行为提出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复

议， 均不能产生中止或中断该申请期

限的效力。 案外人应充分注意该申请

期限，及时主张权利， 以免权利过期。

案例 7

?裁当事人相互串通

恶意拖延裁决执行

农商银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向

广州仲裁委申请仲裁， 对方当事人苏

友兴、 陈苏兴、 苏友枝、 苏友权、 苏

炽平、 陈女之间是亲属关系， 彼此有

联系， 苏友兴是番禺顺兴公司法定代

表人， 皮革加工场是关联企业。 番禺

顺兴公司、 苏炽平、 陈苏兴、 皮革加

工场先后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申请， 法院均作出裁定驳回各案申

请。 在广州仲裁委作出案涉裁决后，

陈女、 苏友兴、 番禺顺兴公司、 苏友

权又先后向法院申请撤销案涉裁决。

经审查， 四案申请人申请撤裁理由基

本相同， 在法院对四案作出裁定后，

陈苏兴又以基本相同的理由申请撤

裁， 并称对于法院之前受理的申请撤

裁案件情况均清楚， 但仍然坚持申请

撤裁。

苏友兴一方多名当事人之间为亲

属关系， 彼此之间互有联系， 且清楚

前面多个撤裁申请已被驳回的情况

下， 陈苏兴又以基本相同的事由申请

撤裁，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实属滥用

权利。 法院裁定驳回申请并认定陈苏

兴的行为妨碍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正

常进行， 浪费司法资源， 依法予以罚

款 2万元。

【法官说法】

仲裁司法审查制度设立的目的在

于给予仲裁当事人一定的救济途径，

以保护仲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本案

中， 仲裁当事人之间相互串通， 针对

同一仲裁先后提出仲裁异议， 又先后

以相同理由申请撤裁， 恶意拖延裁决

的执行， 既严重影响对方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及时实现， 又极大耗费了宝贵

的司法资源， 依法应予严惩。 该案提

醒仲裁当事人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依

法合理行使权利， 否则可能会受到法

律的制裁。

（综合广州法院网、 南方都市报等）


